
“礼物”作为“总体性社会事实”
———读马塞尔·莫斯的《礼物》

荀丽丽

　　比较而言 ,在交换理论的脉络里 ,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困扰着社会理

论进程所有命题的影子: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争执 ,个人与社会的对

立与辨证 ,对功利主义的暧昧态度 ,对心理主义的欲说还休 ,对结构主

义的爱恨交织 ,西方与非西方“社会”概念的矛盾语境……在那里你可

以发现所有伟大先驱的身影 ,包括马克思 、涂尔干和齐美尔 ,在那里有

着对“宏观”和“微观”视角的双重关注 ,在那里我们似乎更逼近那个社

会理论的核心论题“社会秩序何以可能” 。所有这些我们几乎都可以从

莫斯的作品中找到远见卓识的讨论 ,特别是他的名篇《礼物》 ,实有重新

研读的必要。

在交换理论的发展脉络中 ,莫斯的地位是尴尬的 ,因为他身后的交

换理论都充斥了他致力于批判 ,至少是需要谨慎讨论的观点 ,心理学行

为主义和经济学功利主义的影响 ,使莫斯边缘化了 ,几乎到了被彻底遗

忘的地步 。在《礼物》一书的导论中 ,莫斯谈到“礼物”的研究目标 ,指

出 ,在那些同样存在市场现象但交换制度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社会中 ,可

以发现建构我们社会的一方人性基石 ,并希望由此推导出一些道德结

论 ,以解答我们的法律危机与经济危机 。他致力于发掘这一人性基石 。

然而 ,在此后从霍曼斯到布劳 ,再到科尔曼的交换理论及其变形当中 ,

人性只是被想当然地理解为“理性” 、“自利”的 ,那么 ,在这个前提下讨

论个体行动者如何形成社会秩序的理论 ,无论其理论组织得如何精致 ,

都将在我们对人性的更复杂 、更丰富的感受面前显得苍白单调。

为了更好地理解“礼物”的意涵 ,还是让我们回到《礼物》自身的脉

络。笔者认为 ,正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在《礼物》英译本导言中所评价

的 , “`总体' 是这篇文章的关键词”(莫斯 , 2002:219),“总体性社会事

实”是《礼物》这本书带给我们最为深刻的教益 ,这一点尽管在涂尔干的

荫庇下被提出 ,但莫斯又巧妙地走出这一影响 。这也不意味着涂尔干

被超越了 ,确切地说 ,意味着我们有关涂尔干的那些通常理解在某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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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被超越了。

一

　　作为涂尔干的继承者 ,莫斯曾说 , “我在我狭小的学科圈内只想做

个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毛斯 ,2003:231)。的确 ,莫斯在《礼物》一书

中回到“古式社会”中去寻找由涂尔干开创的社会学研究对象“总体性

社会事实” 。首先 ,莫斯超越了传统社会学关注的现代社会 ,回到所谓

的原始社会 ,在那里他发现了由宗教 、法律 、道德 、经济等社会事实交融

在一起共同形成的远古社会的社会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 ,莫斯为涂尔

干的社会学范式找到了经验性的基础。莫斯谈到“必须这样理解 ,社会

学绝对是人类学的”(毛斯 ,2003:231)。在他看来 , “社会”绝对不只是

一个现代的概念 ,对社会的研究绝对不能仅仅停留在现代社会。再者 ,

莫斯的人类学情怀不只是说他要回到古代 ,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要回到

现代 ,去用古人生活的镜子来反思现代社会的病症 ,即他所说的“法律

危机和经济危机” 。

那么 ,莫斯在古代社会呈现了怎样的总体性社会事实呢? 笔者以

为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莫斯这一总体性社会事实所展现的理论思想

渊源 。

(一)“总体性”

对于涂尔干的社会总体观 ,人们似乎耳熟能详 ,但这一观念有多少

被落实在实际研究当中? 涂尔干通过与生物体的类比阐述了社会的总

体性特质 。也就是说 ,尽管有生命的物质最终是由各种分子和原子组

成 ,但生命物质特有的特征不单独存在于这些成分之中 。“生命不能分

解 ,它是一个总体 ,所以它只能以总体的形式存在于有生命的物质之

中。生命以总体的形式存在 ,而不以部分的形式存在” 。同样 ,社会并

不是毫无联系的个人的简单物理聚合 ,而是由于存在一些能产生“与孤

立地出现于个人意识中的现象完全不同的新现象” 的“特殊综合体” ,

总体的社会才得以构成。这些“特殊综合体”即特殊的社会事实 ,“存在

于产生了它们的社会本身之中” 、存在于孤立地出现的个人意识之外

(迪尔凯姆 ,2003:10-12)。所以 ,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性”就是“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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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不过 ,现代社会的这种总体性 ,具有着抽象性的意涵(李猛 ,

1998)。

然而 ,与现代这种“抽象社会”相对应 ,莫斯认为 ,古式社会中的“社

会”则是实在地作为一个总体存在着 ,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可以

称为“夸富宴”(potlatch)的“总体呈献体系” ,在这种整个部落的盛大集

会上 ,“氏族 、婚礼 、成年礼 、萨满仪式 、大神膜拜 、图腾膜拜 、对氏族的集

体祖先的膜拜 ,所有这一切都纠结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由仪式 、法律呈

献与经济呈献等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 ,也在其间得到了确定”(莫斯:

2002:8)。“这些总体性社会现象……能够同时绽现出全部各种制度:

宗教 、法律 、道德和经济。前三者同时兼为政治制度和家庭制度 ,而经

济制度确立了特定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 ,或者毋宁说确立了特殊的

呈献方式与分配方式 。而这还没有算上这些事实所达成的美学现象与

这些制度所展现的形态学现象”(莫斯 ,2002:4)。在这种“总体呈献”的

“礼物”交换体系中 ,莫斯发现了三种义务:给予 、接受和回报。也就是

送人礼物不仅是义务性的 ,对方也是有义务接受的 ,而且 ,接受者更必

须在一定时间内回赠相等或更多的礼物以为回报 。这三个义务性的要

素是礼物交换体系的基础 ,它们不但出现在莫斯所研究的各种社会 ,而

且还表现在同一社会的不同社会制度或社会活动中 ,比如 ,经济 、政治

或法律 、宗教 、道德乃至美学的制度或活动。在这里 ,我们似乎可以理

解为什么列维-斯特劳斯将莫斯视为结构主义的先驱了。因为在他看

来 ,莫斯找到了不局限于个别社会现象而是存在于“总体性社会现象”

的“结构的存在” 。列维-斯特劳斯指出 ,莫斯试图超越经验的观察以

达到更深层的真实;而列维-斯特劳斯本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他去

寻找“人类心智的结构”了 。

(二)“强制性”

莫斯在开篇指出 ,他希望通过大量事实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后

进社会或古式社会中 ,是什么样的权利与利益规则 ,导致接受了馈赠就

有义务回报 ?礼物中究竟有什么力量使受赠者必须回礼?”在这里 ,给

予 、接受和回报的“义务性”不由让我们想起了涂尔干所论述的社会事

实的最核心特征“强制性” 。在涂尔干那里 ,社会事实的客观标准只能

是“强制”或“约束” ,也就是某些存在的方式具有完善的社会特征 ,因为

它们强加于人们 ,使人们接受 。这里涂尔干所谓的“强制”具有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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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 ,强制意味着社会规范及道德律令等整合和

社会化的方式(迪尔凯姆 ,2003:23-34)。那么 ,莫斯就是要探究礼物

交换体系的义务性的根源 ,是什么样的力量导致了这样一个整合的“礼

物”的体系 ,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样一个“总体”社会的实际存在 。在导

言中 ,莫斯简要地描述了“夸富宴”的“总体性呈献体系”之后 ,继续谈

到 , “上述类型的法律和经济涉及到规则和观念等多个主题 。但在诸种

精神机制中 ,最为重要者 ,显然是迫使人们对所受馈赠必须做出回报的

那种机制 。而在波利尼西亚 ,这种约束的道德理由和宗教理由表现的

最为明显”(莫斯 ,2002:9)。在接下来的章节中 ,莫斯展现了这种“宗

教”的理由和“道德”的理由。对于这些宗教的和道德的理由 ,人们既可

以在萨摩亚人的“曼纳”(mana)、毛利人的礼物之灵“hau”中看到 ,也可

以在安达曼群岛人的“慷慨的规则” 、特罗布里恩岛人的有魔力的

vaygu' a和各种歌诀中看到 ,还可以在上古罗马法 、古印度法 、日耳曼

法 、克尔特法和古代中国法律的遗存中看到。

(三)作为生理性社会事实的“集体意识”

提到宗教和道德 ,以及莫斯在后面用一章笔墨所讨论的法律 ,我们

不得不回到涂尔干所说的作为“生理性”社会事实的“集体意识” 。涂尔

干将社会事实分为两类 ,一类是解剖性的社会事实 ,或者说是形态的社

会事实 ,包括社会群体的地理环境 、人口的分布 、数量及密度 、人们之间

的交往情况 、道路的数量与性质 、居住的形式等等 。另一类社会事实 ,

似乎也是他特别偏爱的 ,就是宗教 、法律 、习惯 、风俗 、时尚 、舆论 、公共

情感等制度性或非制度性的文化 ,也就是“集体意识”或“集体表象” 。

但二者关系是怎样的呢? 也就是说社会形态的体系与作为象征秩序的

“集体意识”之间关系是怎样的呢? 关于这一点 ,很多批评家指出了涂

尔干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而我们发现 ,莫斯在这个方面作出了重

要努力。笔者希望通过详细解读莫斯的论述结构 ,来把握他对这个方

面的理解 。

二

　　在第一章对波利尼西亚人的赠礼与回礼义务的考察中 ,对毛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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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hau”的分析尤为引人注目。“hau”是事物中的灵力 ,正所谓“礼物之

灵” 。如果事物是有灵魂的 ,那么 , “由事物形成的关联 ,乃是灵魂的关

联 ,因为事物本身即有灵魂 ,而且出自灵魂。由是观之 ,馈赠某物给某

人 ,即是呈现某种自我” ,而如果“个体和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又都被当作

事物来对待” ,我们便可以理解所有这一切之间存在的持续交换 ———食

物 、女人 、儿童 、财物 、护符 、土地 、劳动 、服务 、圣职和品级 。在这里“礼

物之灵”就是交换义务的“宗教性”理由 ,即象征是社会形态秩序的原

因。

到了第二章 ,题目也颇耐人寻味:“总体呈献体系的延伸:慷慨 、荣

誉 、货币”。这是怎样一种延伸呢? 笔者以为 ,这种延伸不仅是地理上

的扩展 ,即从波利尼西亚到安达曼群岛 、再到美拉尼西亚群岛的扩展;

更为重要的是 ,作者的讨论延伸到了人的观念层面 ,延伸到了安达曼人

的慷慨大方的道德情感 ,延伸到了美拉尼西亚人的“货币的观念” 。莫

斯写道:“无论如何 ,对于赠礼制度以及该种形式的交换 ,美拉尼西亚人

比波利尼西亚人要保存和发展得好 。前者的货币的观念就要比后者清

晰得多 ,其体系一方面变得复杂了 ,但同时也变得明确了。”那我们可否

理解为 ,这里已经有了清晰的“个人精神活动的象征性” ,而这种个人精

神的象征性是否可以理解为集体精神象征的一种扩展呢 ? 毛利人的

“hau”和特罗布里恩人的“kula”都是具有集体性的象征 ,那么我们跟随

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安达曼人身上感受到的那种慷慨的道德情感以及

在庞大的库拉体系下特罗布里恩人所唱着的歌诀 ,无疑就更具有个人

象征性表达的意涵。需要指出的是 ,莫斯并不是将解释的线索拉回了

个人层面 ,而是在讨论个体身上如何发现“社会”的影子 ,个体如何混融

于群体 ,人性如何表现为社会性。在这里 ,我们可以理解到:所谓的社

会决定论 ,一切皆为“社会”并不是简单地回避个人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

是要证明在个人身上反映着社会 ,这是一种宿命的必然 ,而我们需要做

的只是发掘在今天被我们忘却的 、得以作为这种象征性表述的“道德箴

言” ,那些飘散在历史中的“歌诀” 。同样 ,涂尔干一再强调的“社会”就

是我们这个时代在个体层面被遗忘的道德箴言 ,被排斥的表达方式 ,也

贯彻着同样的理论精神。现代社会之所以发生了深刻的危机 ,是因为

我们失落了这种象征性的表达 ,而没有实现社会的整合与团结。然而 ,

我们为何失去了这种象征性的表达呢? 解答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对人类

的历史进程进行最深入的研究 ,对人性进行更为开放式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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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章我们看到了莫斯所谈的“混融”和“总体性社会事实”

的用意:“人们将灵魂融于事物 ,亦将事物融于灵魂。人们的生活彼此

相融 ,在此其间本来被混同的人和物又走出各自的圈子再相互混融:这

就是契约与交换”(莫斯 , 2002:45)。“从部落内库拉制度上上下下 、里

里外外来看 ,礼物交换制度已经渗入到了特罗布里恩人经济生活 、部落

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方方面面。诚如马林诺斯基所言 ,他们的生活已经

`浸淫' 其中。生活就是不断地`送与取' 。生活贯穿着一条兼融了由于

义务或利益 ,出自慷慨或希图 ,用做挑战或抵押的送礼 、收礼和还礼的

持续之流”(莫斯 , 2002:57)。我们理解到 ,在这里 ,事物 、事物的灵魂 ,

个人 、个人的灵魂 ,群体 、群体的灵魂是浑然一体的。而联系这一切的

是“事物的灵力” ,是事物的灵魂导致了人必须回赠的义务和人的灵魂

对这种义务的象征性表达 ,而由事物关联建立起来的人的关联又使个

人混融于群体。这里 ,也许最重要的就是“灵魂” ,是“象征” 。

莫斯在另外的文章中指出 ,“比如在礼节与道德方面 、呼喊与词语 、

动作与仪式都是记号与象征 ,总之 ,这些都是表达 。因为它们首先表达

了团体的存在;而且也表达了它的各成员的本能的作用与反作用 ,每个

人与大家的直接需求 ,他们的个性与相互关联”(毛斯 ,2003:242)。象

征表现了个人组成的总体 ,但个人个个都是“总体” 。“总体”的个人的

典型难道不就是在库拉中的“首领” ?

个人在“礼节 、道德 、呼喊 、语词 、动作与仪式”中表现他的“社会

性” ,也只有借着“礼节 、道德 、呼喊 、语词 、动作和仪式”这种象征性的表

达 ,个人才内在地确立自己 ,外在地现实地融于社会生活 ,社会的整合

性存在依赖于这些来源于“社会”却表现于个人又超越并独立于个人的

“记号与象征”。在这里 ,我们可以清晰觉察到的 ,是社会决定论与个体

主义的张力。

到此 ,我们可以说 ,莫斯从头到尾的论述都是在寻找交换与社会的

象征起源 。象征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纽带 ,象征秩序是社会秩序的原因 。

象征符号使社会得以可能 。也许在这段莫斯关于象征概念的专门论述

中 ,我们更能体会到它的意涵:“因为象征概念来自宗教和法律。这就

是涂尔干与我们长期以来所教授的 ,那我们只能通过各种象征 ,通过出

于现实考虑而采用的有关思维状态的团体符号来交流与沟通的 。我们

最后确定了必须如此的原因:因为反过来 ,人正是通过看和听 、通过听

到呼喊这一事实 ,才有所感受 ,才看到其他人的姿势 ,同时也有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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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姿势 ,并把它们作为真的来对待 。这就是说 ,我们长期以来认为社会

事实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象征层面”(毛斯 ,2003:238)。而且 ,如果要

追问集体性象征与个体性象征的区别的话 ,莫斯也精彩地指出:集体精

神的活动比起个人精神的活动来更具有象征性 ,但是 ,我们都同样可以

感觉得到两者。由此看来 ,这两种活动只有强度的差异 ,而没有属的差

异(毛斯 ,2003:239)。

三

　　在《礼物》的结论部分 ,莫斯重又回到他在导言中所要解决的问题 ,

和他的研究所要面对的根本性焦虑。作为对一般社会理论的贡献 ,莫

斯展现的是“总体性社会事实”的研究方式在社会科学中的迫切需要与

广阔前景 。而通过在古式社会中寻找一方人性基石来解决现代社会之

“经济危机和法律危机”的努力 ,莫斯的确指出了我们遗失的那种“智慧

与团结的永恒秘诀”。为了不离开本文的主题 ,也就是重点阐明“总体

性社会事实”的内涵以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开辟的广阔道路 ,笔者不

在这种“道德箴言”身上多用笔墨 ,但是 ,笔者认为 ,这种道德箴言所阐

述的正是理解总体性社会事实所必不可少的“总体的人” ,正是这种“总

体”的人在现代社会的分裂 ,才有了现代社会危机的病症 ,才使现代社

会失去了“团结”的实在。

莫斯认为 ,为了矫正工业法与商业法当中的冷漠及其与道德的冲

突 ,我们必须回归到那些古老的原则 ,在知识产权的确立以及社会保险

体系的立法和业已出现的国家社会主义中 ,他欣喜地看到这种“回归”

的影响。莫斯指出 , “人们应该重新回到法律的坚实基础 ,回到正常的

社会生活的原则上来 。既不能以为公民太善良 、太主观 ,也不能把他们

想得太冷酷 、太实际。人们对他们自己 、对别人 、对社会现实都会有一

种敏锐的感觉。他们的行为举止既会考虑到自己 ,也会考虑到社会及

其亚群体 。这种道德是永恒不变的;无论是最进化的社会 、近期的未来

社会 ,还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落后的社会 ,都概莫能外。这里 ,我们所

讲的甚至已经不再是什么法律 ,而是人 ,是人群;因为自古以来经纶天

下的乃是人和人群 ,是社会 ,是深埋在我们的精神 、血肉和骨髓中的人

的情感。”我们就此可以理解 ,莫斯谈的是人的根本的“社会性” ,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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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于社会性中的“道德性” ,如果忘记这一点我们拥有的只能是基于

偏狭人性的偏狭制度以及分裂解组的社会秩序。

莫斯还认为 ,在现代社会中存在了太多的个人的和纯粹功利的经

济 ,现代社会理论过于津津乐道于经济理性主义。而他所研究的诸多

古式社会中所存在的“交换———礼物的经济 ,根本不能纳入所谓的自然

经济或功利主义经济的框架” 。他尖锐指出:“利益”是一个相当晚近的

词 ,在古代道德中它指的是人们所寻求的善与快乐 ,而不是物质的有用

性” 。“是我们西方社会在不久以前使人变成了`经济动物' 。不过我们

还没有完全变成这副样子。经济人不在我们身后而在我们前方;道德

人 、义务人 、科学人 、理性人都莫不如此;在过去的无尽岁月中人们都未

曾是这样的人。人成为机器 ,成为复杂的计算机器 ,实在只是不久以前

的事”(莫斯 ,2002:200)。据此 ,我们再一次理解到 ,人不是被我们在理

性主义和重商主义大行其道后反复重复和强调的那样 ,即是一个单一

的理性计算的“经济人” ,现代社会中的人也远远没有那么冰冷和功利 ,

我们当然有走向“经济人”的危险 ,但是 ,也有走向“道德人 、义务人 、科

学人和理性人”的可能 ,总之 ,应该是一种完整的人 。如果说现代社会

表述中失落了这种人的完整性 ,人成了在诸种社会科学理论分立领域

中被封闭讨论而不知所终的各种“抽象”存在 ,那么社会科学作为研究

人的学问就必须回归“完整的人” ,必须回归“总体性社会事实” 。

莫斯在“心理学与社会学之间实际的和实践的关系”一文中阐述了

社会学超越于心理学的三个层面。他给予我们的正是如何研究“总体

性社会事实”的方法 ,以及我们理解这些事实的必要维度。当然 ,莫斯

也提出“要向心理学家们学习” ,这也就构成了总体性社会事实的第四

个维度 ,就是对有着身体和灵魂 、生理与心理的“完整的人”的研究。

这四个面向分别是:

1.形态学的层面:存在着各种有形体的事物与人 ,首先它们是物

质的 ,其次是数量的。因为这些事物与人是按照地点 、时间等来清点 、

列举 、分类与分布的 。

2.统计学的层面:这种迂回的方法用于讨论集体表象的数量关

系 ,属于社会生理学的范畴。

3.历史学的层面:在所有社会事实背后存在着的历史 、传统 、语言

与习惯 。莫斯论述道:“因为这些相同的事实可以呈现在不同的秩序

中 ,而且 ,类似的秩序并不排斥历史演变关系”(毛斯 , 2003:233)。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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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一书中 ,莫斯提出社会学家应该像历史学家那样 ,研究既有者 。

“而所谓既有者 ,是罗马 ,是雅典 ,是普通的法国人 ,是这个岛屿或那个

岛屿上的美拉尼西亚人 ,而不是祈祷或法律本身。在刻意解析与抽象

之后 ,社会学家们应该尽力再把总体重新组合起来。这样他们便能发

现丰富的资料”(莫斯 , 2002:206)。在这里 ,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一个问

题: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中如何结合历史的维度 ? 莫斯在这一点

上给了我们启示 。一方面 ,他指出在我们研究社会事实的时候 ,不应该

仅仅提供在一个精致的功能主义框架下的解释 ,这是社会学的形态学

与统计学所容易忽视的问题 ,我们必须意识到它的历史关联;另一方

面 ,当我们回到过去研究社会事实的时候 ,我们所运用的必须是社会学

意义上的研究方法 ,而不是研究抽象范畴的历史演变 ,我们必须回到总

体性的社会事实与总体性的人 。可是 ,这里似乎还有一个问题依然没

有得到解决:如果社会事实承载了过去和时间 ,那么又是怎样承载的

呢? 若要研究或发现这一过程 ,我们就必须回到人和人的活动 ,回到人

的象征性的表达和身体的技术 ,总之 ,回到具体的个人 。

4.心理学的层面:莫斯指出 ,对行动的所有研究与观察都应该是

总体的 ,而不是分解为各种官能。我们要向心理学家学习。具体的研

究即是人的研究 ,对社会学来说这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也更加吸引人 、

更加富有解释性 。我们所观察的是作为完整而复杂的存在的人 ,是他

们的特定数量的完整而复杂的反应。我们所描述的是有肌体 、有心灵

的人 ,是这样的人群的行为和与之相对应的心态:是群众或有组织的社

会或其次群体的情感 、观念和意志 。与此同时 ,我们还要审视身体和这

些身体的反应 ,因为这其中通常会有对观念与情感的阐释 ,有时亦有对

动机的阐释。社会学的原则与宗旨 ,就是要洞察整个群体及其总体行

为(莫斯 ,2002:206)。

总之 ,我们必须在以上几个层面上去理解这种总体性社会事实 ,恰

如莫斯所说:“身体 、灵魂 、社会在此完全融合在一起 ,这些不再是思维

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的特别事实 ,而是属于一个非常复杂的可以想象

的最复杂的范畴内的 ,令我们感兴趣的事实 ,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总体

性' 现象的东西 ,不仅团体参与其中 ,而且所有的个性 、个人及其道德

的 、社会的 、思维的 、特别是身体的或物质的完整性也通过团体参与其

中”(毛斯 ,2003:245)。

就此来说 , “礼物”本身就可以作为“总体性社会事实”的一个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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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态学的层面 ,“礼物”是社会的庞大复杂的交换体系 ,当然 ,不止是

市场交换层面的;在统计学的层面 ,或者说是社会功能的层面 , “礼物”

是用计量的方式所进行的功能关联的各种交换体系;在历史的层面 ,它

是各种历史中的礼仪制度 、习俗 、道德 、法律 、仪式 ,而且也是那些表征

着人与物 、人与人 、人与神关系的零散的语词 、歌诀;在心理学的层面 ,

或个人的身体与灵魂的层面 , “礼物”是我们每个人都依然感受到的赠

予时的快乐与荣誉 ,是我们互惠交换时的握手 ,是接受赠礼时的庄重步

态。“礼物”既是社会实在的秩序又是集体性或个人性的象征 ,既是“社

会团结”的秩序实在 ,又是“社会团结”的道德箴言 。

至此 ,我们似乎可以收笔 ,但这样的结尾多少有些辜负了莫斯在

“礼物”中所融入的深长意味。“礼物”谈的当然是“交换” ,但如果“交

换”太容易让我们陷入“利益的博弈”而无法抽身 ,那么就让我们忘记

“交换”而铭记“礼物” 。因为“礼物”所启迪我们的是人类“对立却不能

相互残杀 ,给予却不必牺牲自己”的智慧 ,是各个民族 、阶层 、国家 、个体

如何在最真实的生活与交流中找到善与幸福的人生艺术和政治哲学

(莫斯 ,2002: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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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ve rise to a wide debate among Japanese scholars in sociology , law theory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in social sciences (also called Kainou-Hirano Debate), who took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to the Rural Areas of China in the First Part of 1940s as major

reference.Most scholars insisted that China' s villages should be viewed as associations

with limited socio-economic functions , although with very loosely organized structure

resulting from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lan administration.They also surmised tha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village cadres' authority had been seriously weakened.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villagers help each other as exchange and only for their own interests ,
village serves as no more than a living community where villagers can obtain the

necessaries of life.Therefore , during the transition of the China' s villages to function-
orientated organizations , the nature of villages as village communities , together with

villagers' own identities with such village communities , needs to be solidified.Future

social work will also include restoring the over-stratified rural society and preserving the

completeness and stability of the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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